科创中心消防安全注意事项
1、 实验室师生的职责
(1) 主动接受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遵守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2) 熟悉实验室消防设施、器材及安全出口的位置，参加学校和本单位组织开展的消防应急演练、疏散预案演练。
(3) 知悉实验室火灾危险性和危害性，会报警、会组织疏散逃生和自救。
(4) [bookmark: _GoBack]对实验室内各种仪器、电器、电线、插头等设备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安全管理。如发现实验室仪器、电线、插头等设备出现电路故障，应立即切断电源，并通知相关部门及时修理。任何人不得乱拉、乱接电线，不得任意更换配电装置。
(5) 监督其他人员遵守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制止违反操作规程等不利于消防安全的行为。
(6) 实验结束后，实验人员应切断电源、气源、火源、水源等，并经安全检查无误后方可离开。
2、 禁止行为
(1) 使用期间锁闭疏散门。
(2) 封堵、占用疏散通道或消防通道。
(3) 使用期间违规进行动火作业。
(4) 停用或遮挡消防设施、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5) 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
(6) 其他违规行为。
3、 实验室安全疏散设施
(1) 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通畅，禁止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楼梯间。 
(2) 应保持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关闭状态，常开防火门应能在火灾时自行关闭。
4、 实验室用电防火安全
(1) 不应随意乱接电线，擅自增加超负荷用电设备。
(2) 靠近可燃物的电器，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加热或蒸馏可燃液体时应采用水浴或蒸汽浴，禁止直接用明火加热。
(3) 易发生重大电器火灾事故的实验室的电源进线箱应安装电气火灾监控装置。
(4) 实验室内严禁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对锂电池等充电。
(5) 正确使用插座，一个固定插座（需符合国家标准）不得连接一个以上插座板，不得接力串联插座或插线板。应当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阻燃插线板，长度不宜超过 3 m，且不能直接敷设在木质板材等可燃易燃材料上。
